
I : \ y r 0 0 - 0 1 \ c h i n e s e \ 0 1 0 6 0 6 \ a 1 3 9 9 c 0 4 . d o c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

為須遷離房屋委員會商業單位的商戶提供特惠津貼

目的

本 文 件闡 明 目 前發 放 特惠 津 貼 給商 戶 的基 本 準 則， 這 些商 戶 ， 是

指受重建影響而須 遷離房屋委員會 (房 委會 )商 業單位的商戶。

背景

2 . 房 委 會 在 轄 下 屋 設 置 商 業 單 位 (包 括 零 售 用 單 位 )作 為 附 屬 設 施

之 一 ， 目 的 是 為 內 居 民 提 供 基 本 服 務 。 根 據 一 般 原 則 ， 這 些 商 業 設

施 均 按 商 業 原 則 經 營 ， 因 此 以 市 值 租 金 租 用 ， 不 獲 得 任 何 資 助 ， 而 租

約條款大致上也與 私營機構相若。

3 . 房 委 會 的 商 戶 大 多 數 以 定 期 租 約 形 式 租 用 單 位 1， 任 何 一方給 予

三 個 月 通 知 後 即 可 提 前 終 止 租 約 。 租 約並 無 條 文 規 定 終 止 租 約 或 不 再

續約必須給予任何 賠償，《房屋條例》亦無規定此項責任。

為受重建影響的商 戶作出的安排

4 . 由 於 推行 “ 整 體重 建 計劃 ” ， 受影 響 的公 共 屋 商 鋪 必須 遷 走 。

為 方 便 商 戶 作 好 搬 遷 準 備 ， 房 委 會 通 常 早 早 便 把 重 建 和 搬 遷 安 排 通 知

他們。一般而言， 商戶至少會在 18 至 2 4 個 月前獲正式清拆通知，但

大 多 數 商 戶 可 預 早 在 五 年 甚 至 十 年 前 獲 非 正 式 通 知 。 雖 然 房 委 會 沒 有

合 約 責 任 或 法 定 責 任 賠 償 須 遷 走 的 商 戶 ， 也 沒 有 法 律 責 任 給 予 遣 散

費 ， 但 作 為 體 恤 租 戶 的 業 主 ， 房 委 會 由 一 九 七 六 年 起 都 有 向 這 類 商 戶

發 放 特 惠 款 項 ， 協 助 他 們 另 覓 地 點 重 建 業 務 。自 一 九 八 七 年 以 來 ， 繳

交 市 值 租 金 的 定 期 租 約 租 戶 ， 均 可 獲 得 金 額 相 等 於 租 約 所 訂 月 租 (不
包 差 餉 )1 5 倍 的 特 惠 津 貼 ， 以 正 式 公 布 拆 卸 樓 宇 當 日 的 租 約 所 訂 月 租

為 準 ； 至 於 選 擇 在 正 式 公 布 拆 卸 前 退 租 的 租 戶 ， 則 以 退 租 當 日 的 租 約

所訂月租為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房 委 會 的 商 戶 ㆗ ， 有 小 部 分 為 “分 級 ”鋪 位 租 戶 。 這 類 較 舊 式 的 租 用 權 是 多 年

前 清 拆 政 府 土 ㆞ 時 批 出 的 ， 現 在 已 不 再 批 出 。 事 實 ㆖ ， 這 類 鋪 位 的 數 目 已 由

㆒ 九 七 七 年 超 過 11  0 0 0 個 大 幅 減 至 目 前 約 9 0 0 個 。 預 料 到 了 ㆓ 零 零 五 至 零 六

年 度 ， 所 有 的 分 級 鋪 位 將 因 為 推 行 整 體 重 建 計 劃 而 全 部 清 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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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上 述 計算 公 式 在八 十 年代 中 期 開始 採 用。 這 個 簡單 的 機制 ， 作 用

是 計 算 一 個 金 額 ， 足 以 彌 補 因 搬 遷 而 令 業 務 中 斷 所 引 致 的 估 計 費 用 或

開 支 ， 包 括 搬 遷 開 支 、 搬 遷 期 內 新 舊 商 鋪 的 雙 重 租 金 、 租 用 新 商 鋪 的

代 理 人 費 用 、 被 迫 出 售 固 定 裝 置 及 設 備 所 蒙 受 的 損 失 、 暫 時 損 失 的 利

潤 ， 以 及 其 他 雜 項 開 支 ， 例 如 電 話 或 各 種 固 定 費 用 。 特 惠 津 貼按租 金

的 變 動 而 自 動 調 整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， 房 委 會 同 意 ， 若 正 式 清 拆 通

知期少於 30 個月 ，特惠津貼額將增至 1 8 個 月租金。

6 . 除 了 上述 特 惠 津貼 外 ，房 委 會 也幫 助 須遷 離 的 商戶 另 覓商 鋪 。 這

些 商 戶 可 透 過 局 限 性 投 標 競 投 房 委 會 轄 下 街 市 的 商 鋪 ， 中 標 者 可 享 有

新 商 鋪 三 個 月 免 租 期 。 此 外 ， 由 一 九 八 九 年 起 ， 這 些 商 戶 亦 可 選 擇 接

受 一 筆 過 的 現 金 津 貼 ， 代 替 參 與 局 限 性 投 標 。 現 金 津 貼 額 會 定 期 檢

討 ， 釐 定 方 法 是 以 檢 討 日 期 對 上 兩 年 內 局 限 性 投 標 中 標 租 戶 三 個 月 免

租 期 租 金 總 額 的 平 均 金 額 ， 另 加 這 個 平 均 金 額 的 三 分 之 一 ， 以 鼓 勵 商

戶 選 擇 現 金 津 貼 而 放 棄 申 請 重 配 商 鋪 。 目 前 的 7 3 ,0 00 元 現 金 津 貼

額，是在一九九九 年十一月進行檢討後釐定。

總結

7 . 房 委 會轄 下 的 商業 設 施， 均 按 商業 原 則經 營 ， 商戶 不 會得 到 任 何

資 助 。 房 委 會 與 商 戶 簽 訂 的 租 約 ， 訂 明 任 何 一 方 給 予 三 個 月 通 知 後 即

可 提 前 終 止 租 約 ， 毋 須 給 予 賠 償 。 雖 然 房 委 會 沒 有 合 約 責 任 在 重 建 公

共 屋 時 賠 償 商 戶 ， 但 仍 本 好 意 ， 為 他們提 供 特 惠 款 項 ， 協 助 他 們

另 覓 地 點 重 建 業 務 。 這 比 私 營 機 構 現 時 的 做 法 慷 慨 ， 因 為 後 者 只 會 在

有法律責任時才給 予租戶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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